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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非因故意重大过失致损
职工无需赔偿公司损失

专题【维权】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wq@126.com│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刘红颖│校对 黄巍│２０22年 10月 13日·星期四

编辑同志：
2021年1月 ， 我进入公

司当驾驶员， 双方签订有2
年期限的劳动合同。 2022年
4月的一天， 我在开车运输
货物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并受
到伤害， 同时给公司造成6
万元的货物损失。 由于交警
部门认定我只负事故的次要
责任， 所以我被认定为工伤
且构成八级伤残。 同年9月，
社保机构将我的一次性伤残
补助金57200元拨付给公司。
当我前去领取这笔补助金
时， 公司称这笔钱已被抵扣
公司的货物损失了。

请问 ： 公司的做法对
吗？ 我应当赔偿公司的货物
损失吗？ 读者： 何得胜

何得胜读者：
一方面， 《工伤保险条

例》 第三十七条规定： “职
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
十级伤残的 ， 享受以下待
遇： (一) 从工伤保险基金
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
补助金， 标准为： 七级伤残
为13个月的本人工资， 八级
伤残为11个月的本人工资，
九级伤残为9个月的本人工
资， 十级伤残为7个月的本
人工资……” 该规定表明，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其他工
伤保险待遇具有专属性， 任
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据为己
有。 因此， 公司应当立即将
收到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转
付给你， 而无权用你的一次
性伤残补助金抵扣其所称的
货物损失。

另一方面， 至于你对公
司的货物损失是否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这属于另外一个
法律关系， 公司应当申请劳
动仲裁或者起诉， 由劳动仲
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依法裁
判。

《工资支付暂行条例》
第十六条规定： “因劳动者
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
济损失的， 用人单位可按照
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
经济损失 。 经济损失的赔
偿， 可从劳动者本人的工资
中扣除。 但每月扣除的部分
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
20%……” 据此， 你是否应
当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主
要从两个方面来判定： 一是
看劳动合同中是否有诸如
“因工作失职给公司造成损
失的， 应当赔偿损失” 的约
定， 或者公司制定的合法有
效的规章制度中是否有这方
面的规定； 二要看你是否有
过错。 上述规定中的 “因劳
动者本人原因” 就是指劳动
者存在过错。 考虑到用人单
位作为劳动成果的主要享受
者也应当承担一定的经营风
险， 故这里的 “过错” 应限
定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本案中， 你在交通事故
中只负次要责任， 这说明你
既不存在故意也不存在重大
过失， 所以， 你应该不用承
担赔偿责任。 另外， 即使劳
动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最
终判定你应当赔偿， 那么公
司也只能从你的工资中扣
除， 而且每月扣除的部分不
得超过你当月工资的20%。

潘家永 律师

【案例】
鞠宏军于2012年2月入职某

公交公司， 从事司机工作。 经职
工大会等法定程序， 公司制定通
过了 《员工岗位考核制度》。 该
制度对驾驶员违章行为的表现形
式及扣分标准作出了详细的规
定。 其中， 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
一次扣6分， 越单 （双） 实线超
车或占道行驶、 逆向行驶的一次
扣2分， 未系安全带一次扣1分。

2020年3月1日至30日， 鞠宏
军累计交通违法13次， 其中未系
安全带8次， 超速50%以上行驶1
次、 超速20%至30%1次， 越双实
线逆向行驶1次， 越双实线超车
并闯红灯1次。 4月16日， 公司人
力资源部经理代表公司与其进行
谈话， 向其告知上述违章行为共
计扣除27分， 其对各项违章事实
及应扣分数没有异议。 5月8日，

公司以其因违章被扣考核分27分
为由， 解除其劳动合同。

鞠宏军不服公司辞退决定，
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起仲裁申
请。 因未获仲裁裁决支持， 他又
诉至法院 ， 请求判令向其支付
2012年以来因未安排其休周末 、
年假及法定节假日的加班工资10
万余元、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
金16万余元。

【判决】
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

赔偿金的问题， 法院认为， 公司
根据其制定的 《员工岗位考核规
定》 等规章制度， 以鞠宏军的交
通违法行为扣除27分达到公司制
度规定的劳动合同解除条件， 此
系用人单位根据内部规章制度行
使用人自主权的体现， 不属于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 不属于 《劳动
合同法》 第87条规定的应当支付

经济赔偿金的情形， 故对鞠宏军
的该项诉请不予支持。

对鞠宏军主张的法定节假日
加班工资问题， 法院审理查明公
司确实存在安排其法定节假日加
班的事实。 据此， 法院核算鞠宏
军的具体加班时间、 次数， 判决
公司应向鞠宏军支付2012年1月
至2020年5月法定节假日加班工
资66855.19元， 驳回鞠宏军的其
他诉讼请求。

鞠宏军不服上述判决， 上诉
时特别提出公司制定的 《员工岗
位考核规定》 等规章制度及违章
扣分项目， 明显与 《道路交通安
全法》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
用规定 》 等相关法律规定不一
致， 不具有效力。 而公司依据无
效的规章制度作为解除其劳动合
同是错误的， 应当向其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然而， 二
审法院未支持其上诉请求。

【评析】
鞠宏军所在的公司制定的

《员工岗位考核规定》 等规章制
度及违章扣分项目虽与法律法规
有关规定不一致， 但相应扣分项
目仅仅是公司对员工工作成效、
履职行为的考核规定， 并不是对
其驾驶证及驾驶资格考核 。 此
外， 驾驶公交车涉及多数不特定
人的安全， 公司对其运营提出特
殊要求是合理的。 也就是说， 公
司根据其经营情况制定以上规章
制度作为岗位考核内容， 并不违
反法律规定。 况且， 这些考核制
度系通过法定程序制定， 鞠宏军
作为公交司机应当遵照执行。 在
此情况下， 公司按照内部制度规
定解除鞠宏军的劳动合同不属于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当然也无需
向鞠宏军支付经济赔偿金。

杨学友 检察官

员工主动辞职索要经济补偿获支持

公司规章制度与法律规定不一致， 是否有效？

公司未经协商即单方调整工作地点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营方式
的变化， 企业调整员工工作地点
的情形十分常见。可是，由于企业
调整员工工作地点的方式方法不
正确，双方之间的争议时有发生。
已在公司工作两年多的王某，就
因为公司变更工作地点而辞去了
工作并提起劳动争议仲裁， 要求
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金。 近日，二审法院经过审理，裁
定驳回了公司提出撤销仲裁裁决
的请求， 王某要求公司支付经济
补偿金的请求得到了支持。

公司单方面变更工作地
点， 员工主动解除劳动合同

2019年6月1日， 王某在入职
当天与公司签订了期限为3年的
劳动合同。 合同约定王某担任销
售员职务、 工作地点为北京市，
同时约定公司可根据工作需要合
理变更其工作岗位、 工作地点。
之后， 王某一直在公司所属一家
商店从事销售工作。

2021年9月27日 ， 公司通知
王某到通州店面工作 。 王某表
示， 她家住朝阳区， 每天到通州
上班路程比较远， 但多次与公司
协商希望仍在原店工作均没得到
公司同意。 而公司在双方未就工
作地点变更协商一致的情况下，
便在微信工作群里通知将王某调
到通州店工作， 并将王某安排在
新的排班表上， 想以此强迫王某
到通州店工作。

2021年11月19日， 王某以公
司无理由单方面调岗且未按劳动
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为由提出
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此后， 王
某又以公司应当向其支付解除劳
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4909.67元为
由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提起
仲裁申请。

工会律师发现违法调岗
证据， 公司被裁决支付经济
补偿

提起劳动仲裁后， 王某感觉
自己缺乏法律知识， 弄不清以什
么理由、 依据哪些法律条款向公
司索要离职经济补偿金。 经多次

咨询， 有朋友告诉她北京市总工
会可以为职工提供免费的法律援
助。 于是， 她来到北京市总工会
法律服务中心， 请求工会为她提
供法律援助代理服务。 经审核，
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 该中心在
第一时间指派工会法律援助律师
滕鑫作为她的委托代理人。

经详细了解案件情况， 滕律
师认为该案的关键点在于公司的
调岗是否合理、 是否与王某充分
沟通并协商一致。 基于此， 滕律
师指导王某搜集了她与公司进行
调岗沟通的全部材料， 然后根据
案情对相关证据材料进行了筛查
整理。

通过查阅王某与公司间的微
信聊天记录， 滕律师发现双方在
协商过程中， 公司一直在强调王
某应当尽快到通州店上班， 未就
调岗的原因、 调岗后王某遇到的
困难如何解决等问题进行协商。
相反， 王某的态度很明确， 其一
直在拒绝公司的调岗要求 。 由
此， 滕律师认为， 这些聊天记录
可以证明公司并未说明调岗的合
理性， 即便协商过， 双方亦未就
调岗一事达成一致意见。

仲裁审理过程中，公司表示，
知晓王某住朝阳区且向公司表示
过调岗安排不合理， 并不同意调
岗。但是，公司依法享有用工自主
权， 有权对王某进行工作岗位和
地点的调整。 王某拒绝岗位调整
并提出辞职且要求公司支付解除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于法无据。
滕律师认为， 从王某提交的

微信记录看， 公司发出调店通知
后， 王某明确予以拒绝。 公司虽
主张与王某沟通过调店事宜， 但
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 亦未就
调店的合理性进行举证。 因此，
公司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
据， 对其主张不应采信。

仲裁机构审理查明， 公司与
王某就调店工作事宜始终未达成
一致， 公司亦未要求王某留在原
岗位继续工作， 进而导致王某提
出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 据
此， 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
八条第一项 、 第四十六条第二
项、 第四十七条规定， 裁决公司
应当向王某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
济补偿14909.67元， 且该裁决为
终局裁决。

公司不服仲裁裁决申请
撤销， 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仲裁裁决书送达后， 公司不
服， 并以 “劳动仲裁机构在裁决
中适用法律、 法规存在错误” 为
由， 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
撤销该仲裁裁决。

2022年7月20日 ， 市中级人
民法院通过线上开庭审理本案。
庭审中， 公司突然向法院提交一
系列新的证据。 面对公司的 “证
据突袭”， 滕律师进行了当庭质
证。

仔细审核公司提交的诸多证
据后， 滕律师认为， 相关证据均
指向案件事实， 而事实的认定在
劳动仲裁阶段已经完成， 且事实
认定问题并非人民法院在撤销劳
动仲裁裁决案件中的法定审查范
围。 由于公司提交的新证据仅仅
证明事实性问题， 对法律适用没
有任何关联性， 对其主张不应采
信。

经审理， 市中级人民法院采
纳滕律师的观点， 认为本案的事
实认定已在仲裁阶段审查完毕，
本次审理仅仅对法律适用是否存
在错误进行审查。 近日， 市中级
人民法院作出裁定， 认为适用法
律不存在错误， 公司主张的撤销
理由依据不足， 依法予以驳回。

变更职工工作地点必须
协商一致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工会劳模法律服务团成员金晓莲
律师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
关系之后 ， 要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 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劳动者的
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虽然用人
单位有权对劳动者进行管理， 但
是调整劳动者的工作内容和工作
地点是属于变更劳动合同的事
项，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变更劳动
合同的， 双方应当协商一致并采
用书面形式。 本案中， 用人单位
未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就单方变更
工作地点 ， 构成了 《劳动合同
法》 第三十八条规定的 “未按照
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
劳动条件的”， 劳动者有权依法
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支
付经济补偿金。

这个案件也给用人单位提个
醒， 就是依法建立劳动关系， 依
法签订劳动合同， 也要依法变更
劳动合同， 依法提供劳动条件。
总之， 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必须
依法合规。

协办单位： 北京市总工会法
律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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